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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国务院国资委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关于做好２０２３年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

发改经贸〔２０２３〕１４９号　　　　　二二三年二月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厅（局）、生

态环境厅（局）、交通运输厅（局）、水利厅（局）、农业农村厅（局）、商务厅（委）、国资委，海关总署

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市场监管局（委、厅），供销合作社，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农业发展银行各省

级分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国投集团公司、中国中化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化肥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物资。２０２２年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国内化肥市场形势

复杂多变，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化肥保供稳价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较好保障了国内农业生产需

要。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国内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仍面临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稳妥推

动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稳定化肥生产和要素供应

（一）稳定化肥生产。化肥的稳定生产是保供稳价的基础和前提，各地区、各有关单位要充分

认识保障国内化肥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动落实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督促指导重点化肥生

产企业坚决落实好２０２３年最低生产计划，在符合环保、安全生产等要求和水资源支撑保障条件的

前提下，推动本地化肥生产企业缩短停产时间，努力开工生产，提高产能利用率，做到“能开尽开、

应开尽开”。钾肥生产大省有关部门支持钾肥企业提高钾资源利用效率，提升钾肥自主供应能力。

（二）保障生产要素供应。煤炭供应企业、化肥生产企业要加强供需对接，鼓励煤炭供应企业

积极响应化肥生产企业需求，充分考虑化肥产品支农属性，将化肥生产用煤价格维持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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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生产企业要主动与上游煤炭供应企业开展业务对接，积极与煤炭企业建立稳定的商业关系。

鼓励煤炭供应企业、铁路与重点化肥生产企业签订产运需三方中长期合同。各地要督促供需企业

切实履行煤炭供应合同，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存在的困难问题。铁路对已签订产运需三方中长期合

同的化肥生产用煤运输计划与电煤同等优先安排。全国煤炭交易中心要将经产运需三方自主协

商一致、单笔１０万吨以上化肥用煤中长期合同，列为重点监管合同，并全部纳入国家诚信履约保

障平台进行监管，原则上保证月度履约率不低于８０％，季度和年度履约率不低于９０％，监管情况

按月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天然

气和硫磺生产供应企业要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加强气源落实和合同保供力度，保障面向国内

市场的化肥生产所需天然气、硫磺等生产要素供应稳定、价格合理，特别是确保化肥生产重点省份

原料供应。各地电力运行部门和电网企业要加强电力调度，支持化肥生产企业签订电力中长期合

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对化肥生产企业实施有序用电。化肥生产大省在组织电力市场交易时，

要继续给予化肥生产企业倾斜支持，电力交易价格较本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最高上浮不超过２０％。

湖北、贵州、云南等磷矿石产出大省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

策部署，全面清理废除限制磷矿石全国流通的政策规定。钾肥生产大省水利部门要在符合水资源

承载能力和生态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切实保障钾肥生产用水需求，指导钾肥生产企业合理高效用

水。

二、提高化肥流通效率

（三）组织做好化肥干线运输。在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运输需求

大量增加的情况下，铁路要积极调集运力，全力满足重点化肥和粮食生产集中地区化肥调运需求，

重点向青海、新疆等钾肥生产基地倾斜运力，严格落实农用化肥铁路运价优惠政策。各地交通运

输部门要优先保障供应国内的化肥及生产原料水路、公路运输通畅。公铁水等接驳站点要确保化

肥高效集疏，优先协调保障化肥周转堆存用地用库、装卸用工、装卸设备和汽运车辆需要。各地要

积极主动了解化肥生产企业运输需求，及时协调解决相关困难和问题。

（四）畅通化肥末端流通网络。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化肥调入大省相关部门要支持、推动农资

流通企业加快备肥进销进度，鼓励农资流通企业与化肥生产企业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上

下游良性合作机制，提高流通领域备肥积极性；积极引导化肥生产流通企业创新营销服务模式，利

用微商、电商、直播带货等方式，直接面向终端用户销售化肥，减少化肥流通环节、降低化肥流通成

本、提升化肥流通现代化水平。供销社系统企业要充分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和“国家队”作用，根

据当地种植结构实际，加大适销对路品种备货力度，提高余缺调剂能力，保证终端销售网点货源充

足，确保春耕期间化肥供应不断档脱销、不误农时；进一步提升县域化肥应急配送能力，保障极端

情况下农民用肥需求；保持化肥合理进销差价，主动让利于农民。

三、积极稳妥做好储备和进出口调节

（五）充分发挥储备兜底保障作用。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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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化肥生产流通企业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带头履行社会责

任，积极承担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任务。各省级发展改革委、供销合作社等部门要会同有关承贷银

行切实履行好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监督核查责任，督促承储企业严格按照《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

办法》开展储备和投放工作，切实发挥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保供稳价作用。各省级发展改革委及时

协调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铁路等部门和单位以及农发行等有关金融机构，解决本地区国家化

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在贷款、运输及货源等方面的困难。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要切实做好

“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数据管理平台”日常运营、维护工作，支持承储企业用好平台，并及时调度、积

极反映企业在执行承储任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六）优化完善进出口工作。主营进口企业要进一步做好钾肥进口工作，与国内接卸港口企

业提前做好进口化肥船舶到港计划衔接，及时从港口提离进口货物，避免压港。深入挖掘国际铁

路进口钾肥运输潜力，积极提供优质高效运输服务，优先保障进口钾肥口岸接运换装，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出台进口钾肥运价优惠补助政策。航运企业要积极克服各方面困难，全力保障进口钾肥海

运运输需求。交通运输部门要及时督促有关港口优先接卸进口到港钾肥及硫磺等化肥生产原料，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优先安排进口钾肥、硫磺海运船舶靠港。各直属海关要为进口钾肥、硫磺提供

通关便利，加快通关速度；继续执行好化肥出口检验制度，确保出口化肥质量。化肥行业协会要引

导化肥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倡导企业持续优化内外销结构，春耕期间保障好国内用肥需求。

四、规范化肥市场生产经营秩序

（七）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化肥行为。各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深入

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加强从源头到地头、从生产到消费、从线下到线上的全链条各环节协同联

动监管，切实加大对虚标含量、偷换养分、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标识欺诈等制售假劣肥料违法行为

的打击力度，及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典型案例。鼓励企业、媒体、个人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资打

假工作，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畅通维权投诉举报渠道，发挥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热线及平

台作用，切实维护化肥市场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和农民合法权益。加大化肥知识普及力度，增强农

民识假辩假能力，提高农民对施用假冒伪劣化肥危害的认识，引导农民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化肥。

各地要引导和鼓励化肥生产企业按照《化肥产品追溯系统要求》标准建设产品追溯系统，加快实

现化肥生产销售全程可追溯，坚决打击制假售假行为。

（八）净化化肥市场经营环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化肥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查处化肥

市场经营者相互串通、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操纵市场、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化肥行业

协会要及时发布真实客观的化肥市场形势和价格信息，针对化肥市场虚假信息、错误观点和言论

及时发声纠正，营造良好市场舆论氛围；加强国际和国内化肥价格监测，相关变动情况及时向有关

部门报告。

五、提升肥料施用水平

（九）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化。各地农业农村部门、供销合作社要不断提高农民科学施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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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平，加大力度普及科学施肥知识，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科学施肥

技术，引导农户科学施用缓控释肥料等新型肥料，推广应用种肥同播机、侧深施肥机等高效施肥机

械；积极发展统测统配、智能配肥、代施代管等农化服务，提升施肥专业化、集约化水平和肥料利用

率，推进化肥减量增效。

（十）加快提高有机肥替代水平。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统筹用好有机肥资源，因地制宜推广

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有机无机复混肥等，促进有机无机结合，指导农民通过增施有机肥、种植绿

肥、秸秆还田、生物固氮等方式替代部分化学肥料投入，实现多元替代。

各地方、各方面要高度重视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集中力量开展工作。

省级发展改革委牵头本地区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会同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生态环境、交通运

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国资、海关、市场监管、供销、铁路等部门和单位，结合本地实际，５月底

前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商，集中分析研判本地区春耕化肥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主动协调解决化

肥生产、运输、储备、销售、使用等环节存在的问题，其中１３个粮食主产省要成立专门的春耕化肥

保供稳价工作专班。５月底前，各地区、各单位按月（次月前１０日内）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

司）化肥保供稳价工作情况，其中各地区情况由省级发展改革委牵头汇总报送；６月份至年末，按

季度（下一季度前１０日内）报送工作情况。

特此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公布２０２３年稻谷

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２２０号　　　　　二二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农业农村厅 （局、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局）：

２０２３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

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２３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 籼稻

和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５０公斤１２６元、１２９元和１３１元。

各地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加强田间管理，促进稻谷稳产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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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白鹤滩 ～江苏、白鹤滩 ～浙江

特高压直流工程和白鹤滩水电站配套送出工程

临时输电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４０４号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根据《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１４５５号），经研究，现就白

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和白鹤滩水电站配套送出工程临时输电价

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白鹤滩～江苏±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临时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８．３６分（含税，含输

电环节线损，线损率６％）。

二、白鹤滩～浙江±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临时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８．１４分（含税，含输

电环节线损，线损率６％）。

三、已投产白鹤滩水电站配套送出工程临时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０．８５分（含税，不计线损）；

在建配套送出工程建成后再按程序核定全部工程输电价格。

四、本通知自印发次月１日起执行。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并网发电至本通知执行之日期间输送

电量，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输电价格按上述核定价格执行，四

川省内输电价格按我委协调明确的过渡期（２０２１年）水平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５２６号　　　　　二二三年五月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进一步深化输配电价改革，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推动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现就第

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发改

价格规〔２０１９〕８９７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的通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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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价格规〔２０２０〕１０１号）及有关规定，核定第三监管周期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具体见附件。

二、用户用电价格逐步归并为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及工商业用电（除执行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用电价格以外的用电）三类；尚未实现工商业同价的地方，用户用电价格可分为居民生活、农业生

产、大工业、一般工商业用电（除执行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大工业用电价格以外的用电）四类。

三、执行工商业（或大工业、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用户（以下简称工商业用户），用电容量

在１００千伏安及以下的，执行单一制电价；１００千伏安至３１５千伏安之间的，可选择执行单一制或

两部制电价；３１５千伏安及以上的，执行两部制电价，现执行单一制电价的用户可选择执行单一制

电价或两部制电价。选择执行需量电价计费方式的两部制用户，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达到２６０千

瓦时及以上的，当月需量电价按本通知核定标准９０％执行。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为用户所属全

部计量点当月总用电量除以合同变压器容量。

四、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由上网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组成。

系统运行费用包括辅助服务费用、抽水蓄能容量电费等。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按实际购电上网电价和综合线损率计算。电力市场暂不支持用户直接采

购线损电量的地方，继续由电网企业代理采购线损电量，代理采购损益按月向全体工商业用户分

摊或分享。

五、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

六、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输配电价平稳执行，做好与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制度等的协同，密切监测输配电价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我委（价格司）。电网企业要

按照相关要求，严格执行本通知核定的输配电价，统筹推进电网均衡发展；对各电压等级的资产、

费用、收入、输配售电量、负荷、用户报装容量、线损率、投资计划完成进度等与输配电价相关的基

础数据进行统计归集，每年５月底前报我委（价格司）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本通知自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起执行，现行政策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附件：省级电网输配电价表（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５３３号　　　　　二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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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促进抽水蓄能行业健康发展，现就

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２１〕

６３３号）及有关规定，核定在运及２０２５年底前拟投运的４８座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具体见附件。

二、电网企业要统筹保障电力供应、确保电网安全、促进新能源消纳等，合理安排抽水蓄能电

站运行；要与电站签订年度调度运行协议并对外公示，公平公开公正实施调度；要严格执行本通知

核定的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按月及时结算电费，结算情况单独归集、单独反映，并于每年５月

底前将上年度电价执行情况、可用率情况等报我委（价格司）和相关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三、各地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执行情况的监管，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我

委（价格司）。

本通知自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起执行，现行政策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附件：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表

附件

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表

序号 电站名称 所在省份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容量电价
（元／千瓦）

已投运

１ 沙河 江苏 １０ ６９９．７８

２ 琼中 海南 ６０ ６４８．７６

３ 西龙池 山西 １２０ ４６３．８１

４ 天堂 湖北 ７ ７２２．４３

５ 宝泉 河南 １２０ ４１７．４３

６ 张河湾 河北 １００ ４７６．１３

７ 黑麋峰 湖南 １２０ ３７６．３０

８ 溧阳 江苏 １５０ ５７６．０４

９ 响水涧 安徽 １００ ４５９．９２

１０ 宜兴 江苏 １００ ４９１．２２

１１ 呼和浩特 内蒙古 １２０ ５６７．８３

１２ 蒲石河 辽宁 １２０ ４７５．４２

１３ 琅琊山 安徽 ６０ ４５３．３０

１４ 桐柏 浙江 １２０ ３４１．７６

１５ 潘家口 河北 ２７ ２８９．７３

１６ 仙居 浙江 １５０ ３７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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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洪屏 江西 １２０ ４５４．９９

１８ 清远 广东 １２８ ４０９．５７

１９ 白莲河 湖北 １２０ ３２１．３４

２０ 天荒坪 浙江 １８０ ４１７．１７

２１ 广蓄二期 广东 １２０ ３３８．３４

２２ 仙游 福建 １２０ ４０５．４０

２３ 惠州 广东 ２４０ ３２４．２４

２４ 泰安 山东 １００ ３４７．９９

２５ 响洪甸 安徽 ８ ８２３．３４

２６ 深圳 广东 １２０ ４１４．８８

２７ 十三陵 北京 ８０ ４９６．１５

２８ 回龙 河南 １２ ５８５．２０

２９ 白山 吉林 ３０ ４５６．０６

３０ 溪口 浙江 ８ ５６１．６１

３１ 绩溪 安徽 １８０ ３９１．８０

新投运

３２
丰宁一期

丰宁二期
河北

１８０ ５４７．０７

１８０ ５１０．９４

３３ 沂蒙 山东 １２０ ６０８．００

３４ 文登 山东 １８０ ４７１．１８

３５ 金寨 安徽 １２０ ６１６．０１

３６ 长龙山 浙江 ２１０ ４９９．９６

３７ 厦门 福建 １４０ ６１２．６５

３８ 永泰 福建 １２０ ５５１．２１

３９ 周宁 福建 １２０ ５４８．１１

４０ 天池 河南 １２０ ５５６．９４

４１ 荒沟 黑龙江 １２０ ４７８．７４

４２ 敦化 吉林 １４０ ５５０．８０

４３ 清原 辽宁 １８０ ５９９．６６

４４ 蟠龙 重庆 １２０ ５８７．２２

４５ 镇安 陕西 １４０ ６２５．８５

４６ 阜康 新疆 １２０ ６９０．３６

４７ 梅州一期 广东 １２０ ５９５．３６

４８ 阳江一期 广东 １２０ ６４３．９８

注：河北岗南混合抽水蓄能电站维持现批复电价到电站运营终止，表中容量电价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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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关于做好２０２３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２０２３〕６４５号　　　　　二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

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证

监会、统计局、知识产权局、能源局、林草局、民航局、外汇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经信委、经

信厅、经信局、工信局）、财政厅（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

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

对经营主体纾困支持力度，推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针对性，２０２３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将重点组织落实好８个方面２２项任务。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

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支持经营主体纾困发展，助力

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坚持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坚持制度性安排与阶段性措施相结合，坚

持降低显性成本与降低隐性成本相结合，坚持降本减负与转型升级相结合，确保各项降成本举措

落地见效，有力有效提振市场信心。

二、增强税费优惠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

（一）完善税费优惠政策。２０２３年底前，对月销售额１０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对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３％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１％征收增值税，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

纳税人分别实施５％、１０％增值税加计抵减。２０２４年底前，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１００万元的部分减按２５％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２０％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个体工商户年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１００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将减半征收

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延续实施至

２０２７年底。

（二）加强重点领域支持。落实税收、首台（套）保险补偿等支持政策，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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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链等领域，出台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将符合条

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７５％提高至１００％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

（三）开展涉企收费常态化治理。建立健全涉企收费监管长效机制，及时修订完善相关制度，

推动涉企收费治理逐步纳入法治化常态化轨道。聚焦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公用事业、金融等领

域收费，持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整治。继续引导行业协会商会主动减免、降低和取消经营困难企

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收费。

三、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质效

（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Ｍ２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五）推动贷款利率稳中有降。持续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改革效能和存款利率市场

化调整机制的重要作用，推动经营主体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六）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用好用足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继续增加小微企业的首贷、

续贷、信用贷。加快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建设，继续开展小微、民营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

评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加强对创新型、科技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信贷支持。

（七）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健全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深化地方征信平台建设，

提升征信机构服务能力，扩展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覆盖面，提高征信供给质量和效率。推动

信用评级机构提升评级质量和服务水平，发挥揭示信用风险、辅助市场定价、提高市场效率等积极

作用。持续优化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功能。继续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促进中

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低融资担保成本。

（八）支持中小微企业降低汇率避险成本。强化政银企协作，加大中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支持力度。推动银行优化外汇衍生品管理和服务，通过专项授信、数据增信、线上服务和产品创新

等方式，降低企业避险保值成本。

四、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九）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实施公平竞争审查督查。开展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

动，加大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稳步扩大市场

准入效能评估试点，深入开展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归集和通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

用，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程。

（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大“证照分离”改革推进力度，推进市场准入

准营退出便利化，加快建设更加成熟定型的全国统一经营主体登记管理制度，优化各类经营主体

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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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规范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制度。积极推动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修订，健全招标投

标和政府采购交易规则，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着力破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外地企业设置的

不合理限制和壁垒。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全面推广保函（保险），规范保证金收取和退

还，清理历史沉淀保证金。完善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技术标准和数据规范，推进 ＣＡ数字

证书跨区域兼容互认，不断拓展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的广度和深度，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五、缓解企业人工成本压力

（十二）继续阶段性降低部分社会保险费率。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２０２４年底。

（十三）延续实施部分稳岗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

（十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共建共享一批公共实训基地。继续

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加失业保险１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

六、降低企业用地原材料成本

（十五）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修改完善《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

节地模式。继续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落实工业用地配置政策，鼓励采用长期租赁、先租

后让、弹性年期供应等方式供应产业用地，切实降低企业前期投入。

（十六）加强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继续对

煤炭进口实施零关税政策。夯实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

和增储上产，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征管政策。加强原材料产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衔接联动。

加强市场监管，强化预期引导，促进大宗商品市场平稳运行。

七、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

（十七）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加强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建设，提高现代

物流规模化、网络化、组织化、集约化发展水平。

（十八）调整优化运输结构。深入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推动跨运输方式一体化

融合。深入实施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加快研究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提升铁水联运发展

水平，推动２０２３年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１５％左右。

（十九）继续执行公路通行费相关政策。深化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政策。

八、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

（二十）加大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力度。深入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推动健

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加强拖欠投诉受理、处理，提升全流程工作效率，对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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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金额大、拖欠时间久、多次投诉的问题线索重点督促，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九、激励企业内部挖潜

（二十一）引导企业加强全过程成本控制和精细化管理。鼓励企业优化生产制造、供应链管

理、市场营销等全过程成本控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加快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增强柔

性生产和市场需求适配能力，促进产销协同、供需匹配。

（二十二）支持企业转型升级降本。加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支持力度，继续推进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加快科技成果、专利技术等转化运用和产业化。

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完善降成本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加强会商，密切跟踪重点任务进展情况，

扎实推进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加强降成本政策宣传，让企业了解并用好各项优惠政策。深入开展

企业成本调查研究，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将继续加强对好经验、好做法的梳理，并做好宣传和推广。

※四川省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

继续开展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１８号　　　　　二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相关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能源主管部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相关地方电网、发电企业、售电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清洁能源消纳有关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促进受限

断面内水电丰水期弃水电量消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四川省继续开展运用价格杠杆

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点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９１０号），经研究，现就我省继续开展运用价格

杠杆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弃水电量规模

相关市（州）和水电企业要根据各地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弃水情况和当年来水情况、市场供求、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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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能力等，依据国家能源局印发的《水能利用率计算导则》，对当年丰水期（５—１０月，下同）弃水

电量规模进行预测申报。省能源局牵头组织认定，并发文明确试点期间每年水电消纳示范区各水

电企业弃水电量交易规模。弃水电量消纳要统筹考虑省内和外送需要，保障国家电力外送通道正

常运行。２０２３年弃水电量交易规模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５部门《关于明确四川省２０２３

年水电消纳示范区弃水电量交易规模的通知》（川发改能源〔２０２２〕７５６号）和２０２３年省内电力市

场交易总体方案相关规定执行。

二、交易组织实施

弃水电量消纳主体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等相关要求，具体企业名单由相关市

（州）政府主管部门审核确定，报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备

案，并抄送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相关市（州）要积极引导发用双方

开展试点交易，促进弃水电量“能用尽用”。具体交易方式等按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案和电

力交易指导意见执行。地方电网供区内电力用户参与水电消纳示范交易，不受“２０２２年用电量应

大于１０００万千瓦时”条件限制。

三、电价执行标准

为更加精准消纳丰水期弃水电量，避免增加枯水期保供压力，引导消纳主体实行丰水期、枯水

期差异化用电策略，弃水电量电价执行时间为丰水期。弃水电量电价由市场化方式形成的上网电

价、输配电价（含线损）以及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电力用户输配电价（含线损）继续按单

一制每千瓦时０．０４元执行，地方电网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结算的网间弃水电量输配电价（含线

损）按用户输配电价水平的７０％执行。非弃水电量和枯水期（１１月—次年４月）用电量按现行电

价形成机制、四川电网输配电价水平以及电网企业间输配电价临时结算方式相关规定执行。原选

择执行全年综合电价的弃水电量消纳用户，应在２０２３年１月选择基本电费计收方式（按变压器容

量、合同最大需量、实际最大需量），当月申请当月生效。弃水电量不纳入四川省电网输配电价第

三监管周期电量核定基数。

四、其他事项

（一）请相关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精心组织实施，严格审核把关，指导符合条

件的水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积极参与试点，促进弃水电量消纳。每年２月底前将上一年度试点工作

开展情况形成书面总结材料，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省发展改革委，并抄报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能

源监管办、省能源局，由省发展改革委汇总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相关地方电网、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弃水电量交易和

结算信息单独归集、单独反映，记录参与弃水电量交易的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及对应的

交易电量、电价等相应信息。上述弃水电量信息由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汇总后，于次年１

月底前报送各省级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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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续开展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点政策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此后

不再延长试点期限。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３８号　　　　　二二三年二月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３年２月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３年２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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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３年２月３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５８５ ９８８５ ７．３２ ９６８５ ９９８５ ７．３９ ９７８５ １００８５ ７．４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１７８ １０４７８ ７．８８ １０２７８ １０５７８ ７．９６ １０３７８ １０６７８ ８．０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７７１ １１０７１ ８．４３ １０８７１ １１１７１ ８．５０ １０９７１ １１２７１ ８．５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５６５ ８８６５ ７．５０ ８６６５ ８９６５ ７．５８ ８７６５ ９０６５ ７．６７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０９７ ９３９７ ７．９５ ９１９７ ９４９７ ８．０３ ９２９７ ９５９７ ８．１２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５４０ ９８４０ ８．２４ ９６４０ ９９４０ ８．３３ ９７４０ １００４０ ８．４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６６号　　　　　二二三年二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

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关于印发〈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４４号，以

下简称“５４４号文件”）及《关于进一步明确地方电网代理购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２２〕９０号，以下简称“９０号文件”）印发实施以来，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制度全面建立、平

稳实施，对加快推动我省电力市场建设发展、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

〔２０２２〕１０４７号）文件精神，在继续执行５４４号文件和９０号文件、保持政策稳定性的基础上，为进

一步做好四川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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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

坚持低价电量（含偏差电费）优先保障居民、农业用电（含线损），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基

本稳定。现阶段综合考虑四川电网网源结构，将溪洛渡、向家坝、锦屏官地、白鹤滩、苏洼龙、杨房

沟等大型水电站留川电量，龚嘴、铜街子、南桠河水电站发电电量，二滩水电站优先发电电量，地县

调直调水电余电上网电量，国网四川电力内部核算电厂上网电量，作为国网四川电力保障网内居

民、农业来源，缺口部分由其余省调水电站优先发电电量保障。地方电网网内内部核算电厂、当地

并网直调水电上网电量作为优先保障当地居民、农业用电来源，如仍有缺口，由国网四川电力统一

保障。

二、优化代理购电制度

鼓励支持１０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逐步缩小代理购电用户范围，加强

代理购电机制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方案的衔接。

（一）省级电网代理购电。国网四川电力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的购电电量包括省调直调水电

优先发电电量、打捆购入的非水电量及市场化采购电量，其中打捆购入的非水电量比例、成分、价

格、相关损益及偏差费用分摊方式与市场化工商业用户（纳入常规直购交易范畴的电量部分）相

同。

（二）地方电网代理购电。地方电网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用电需求优先由地方电网供区内自

有电量（含地方电网保障居民农业用电后富余直调水电、以及风光新能源、余热、瓦斯发电等上网

电量）、省内地方电网间购电量、省间购电量等保障，缺口部分通过委托国网四川电力代理购电进

行保障。

地方电网根据网内电源规模、用户电量增长，考虑各类用户对应的地方电网网内线损电量并

结合历史数据，合理预测需从国网四川电力分月下网的电量规模及其中居民、农业以及工商业电

量结构比例，每年１月１０日前将预测的本年度分月下网电量和电量结构比例报省发展改革委、经

济和信息化厅，并同步函告国网四川电力、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三）完善１．５倍代理购电价格用户范围。对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

注册但未曾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不含以前年度曾参与电力市场直接交易，但２０２１年１

月１日至今一直执行目录销售电价或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不含原仅参与富余电量、低谷

弃水、留存电量、电能替代、水电消纳产业示范交易品种的用户；不含弃水电量消纳政策执行到期

后，原仅参与水电消纳产业示范、不足部分参与常规直购交易品种的用户）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

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以及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用电价格

由代理购电价格的１．５倍加上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各市（州）、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切实执行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制度，不得对代

理购电用户电价形成进行不当干预。各电网企业要加强力量配置，不断提升代理购电用户用电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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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并按季度将代理购电及变化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后续根据执行情况

对代理购电价格测算周期、方式等调整完善，确保代理购电制度平稳运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５４４号文件、９０号文件及其他现行政策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

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国家及我省相关政策如有调整，从其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有关问题，请

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

公布国家２０２３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１１６号　　　　　二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关于公布２０２３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２２０号）转发你们，请按通知

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工作，促进我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注：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２２０号见本期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１２７号　　　　　二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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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７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４８５ ９７８５ ７．２４ ９５８５ ９８８５ ７．３２ ９６８５ ９９８５ ７．３９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０７２ １０３７２ ７．８０ １０１７２ １０４７２ ７．８８ １０２７２ １０５７２ ７．９５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６５９ １０９５９ ８．３４ １０７５９ １１０５９ ８．４２ １０８５９ １１１５９ ８．４９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４７０ ８７７０ ７．４２ ８５７０ ８８７０ ７．５０ ８６７０ ８９７０ ７．５９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９９６ ９２９６ ７．８６ ９０９６ ９３９６ ７．９５ ９１９６ ９４９６ ８．０３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４３５ ９７３５ ８．１５ ９５３５ ９８３５ ８．２４ ９６３５ ９９３５ ８．３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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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

明确四川电力市场２０２３年保底售电公司的通知

川发改能源〔２０２３〕１３２号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关电力市场主体：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售电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体改

规〔２０２１〕１５９５号）精神及我省开展保底售电服务有关工作安排，现已完成保底售电公司申报、遴

选、公示工作。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开展四川电力市场 ２０２３年保

底售电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发改能源〔２０２３〕４２号）规定，现明确符合条件、公示无异议且综

合分数排名前１０的售电公司为四川电力市场２０２３年保底售电公司（具体名单见附件）。

请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按照我省电力市场有关规定组织好保底售电服务工作。

附件：２０２３年保底售电公司名单

附件

２０２３年保底售电公司名单

序号 售电公司

１ 四川川能智网实业有限公司

２ 北京宏远创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３ 雅砻江四川能源有限公司

４ 四川智源能诚售电有限公司

５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６ 国能大渡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７ 四川通威绿能电力有限公司

８ 四川瑞吉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９ 四川川投售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四川华能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９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１４８号　　　　　二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１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１５０ ９４５０ ６．９９ ９２５０ ９５５０ ７．０７ ９３５０ ９６５０ 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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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汽油（国Ⅵ） ９７１７ １００１７ ７．５４ ９８１７ １０１１７ ７．６１ ９９１７ １０２１７ ７．６９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２８４ １０５８４ ８．０５ １０３８４ １０６８４ ８．１３ １０４８４ １０７８４ ８．２１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１５０ ８４５０ ７．１５ ８２５０ ８５５０ ７．２３ ８３５０ ８６５０ ７．３２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６５７ ８９５７ ７．５８ ８７５７ ９０５７ ７．６６ ８８５７ ９１５７ ７．７５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０８０ ９３８０ ７．８６ ９１８０ ９４８０ ７．９４ ９２８０ ９５８０ ８．０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电网

试行需求侧市场化响应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１８３号　　　　　二二三年四月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关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为充分挖掘全省需求侧资源潜能，促进电力系统用户削峰填谷，保障迎峰度夏和第３１届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电力供应，结合需求侧市场化响应机制，现将相关电价政策明确如下。

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预测四川电网可能出现电力缺口时，根据政府相关规定，启动需求侧

市场化响应，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按要求组织需求侧市场化响应交易。

二、需求侧市场化响应以每小时可响应容量为交易标的，需求响应价格的上下限暂定为３元／

千瓦时和０元／千瓦时，后期可视市场运行情况调整。

三、优先将四川电网尖峰电价增收资金等作为市场主体需求侧市场化响应收益的资金来源。

若资金不足则另行疏导；若资金存在盈余则滚动纳入次年资金来源规模。

四、四川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应在Ｄ－３日启动需求侧市场化响应时，将电力供需平衡表等响应

需求测算资料报送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应在Ｄ－１日需求响应结果出清后、Ｄ＋７日

完成日清分后，及时将出清结果及响应结算等情况报送省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要对

尖峰电价单独归集，并于每月１５日前将上月需求侧市场化响应具体实施情况、资金结算情况等报

送省发展改革委。

五、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至２０２４年１月３１日，到期后视情况研究调整。国家及我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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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如有调整，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我省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３〕１８６号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各增量配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关电力用户：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４９９号，以下简称“４９９号

文件”）印发实施以来，对引导用户削峰填谷、改善电力供需状况，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发挥了

重要作用。２０２２年，我省遭遇最高气温、最少来水、最大用电负荷的极端情况，用电负荷创历史新

高。为倡导全省科学用电、节约用电，进一步引导用户削峰填谷，现就我省分时电价机制调整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峰平谷时段划分

保持全省峰平谷各时段划分总体不变，将原早高峰１小时、晚高峰７小时，优化调整为早高峰

２小时、晚高峰６小时。调整后的峰平谷时段分别为：

高峰时段：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２１：００；

平　　段：７：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２１：００－２３：００；

低谷时段：２３：００－次日７：００。

二、调整尖峰电价机制

进一步匹配我省用电负荷特性，将尖峰电价执行月份从２个月调整为４个月，引导用户在夏

冬两季负荷高峰时段主动错避峰用电。调整后的尖峰电价时段为：

夏季７月、８月，尖峰时段：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冬季１月、１２月，尖峰时段：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三、大型商业用户夏冬两季负荷高峰时期取消执行综合平均电价

在１月、７月、８月和１２月夏冬两季负荷高峰时期，为进一步促进大型商业用户挖掘空调柔性

控制潜力、加大综合能源利用力度，对专用变压器容量在２０００千伏安及以上的大型商业用户，不

再参照全省商业用户原分时电价与目录电价平均差额执行平均电价，须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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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自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起执行。电网企业要做好分时电价执行情况单独归集、单独反映，

并于每季度结束后２０日内将上一季度执行情况书面报送省发展改革委。本通知以外的事项，继

续按４９９号文件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核定

我省普通高考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

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３〕１９３号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教育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按照《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规

〔２０２２〕４号）要求，为积极稳妥推进我省高考综合改革顺利平稳实施，切实做好相关考试工作，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和标准。普通高考（国家统考３科 ＋选择性考试３科）考试费３２．５元／生·科，

合计１９５元／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费２０元／生·科（音乐、体育与健康、美术科目免

费）。未报考的科目，不得收费。

二、考试科目

（一）普通高考。国家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３科；选择性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６科，考生选考３科。

（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音乐、体育与健康、美术１４科。

三、收费公示。收费单位要严格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规定，在网站和学校醒目位置通

过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收费依据、计费单位、投诉电

话等进行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未经公示不得收费。

四、减免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减免政策。

五、实施对象。自２０２２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在校老生继续执行原普

通高考及普通高中毕业会考收费标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３０日后施行，有效期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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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２２０号　　　　　二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成本监审行为，加强定价成本监审中固定资产审核的科学性、合理性，根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神和《政府制定价格

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８号）相关要求，特修订了《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固

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已经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会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

第一条　为合理审核确定定价成本，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８号）、《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

产》、《政府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四川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

的成本监审行为，适用本规范。

第三条　固定资产，是指经营者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

１２个月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房屋、构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

的设备、器具、工具等有形资产。

第四条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

统分摊。

应计折旧额，是指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原值扣除其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

第五条　预计净残值，是指假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已满，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

态，是生产经营者目前从该项资产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第六条　折旧年限是指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通常情况下，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指预计使

用年限，但在有些情况下，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也可以用该固定资产所能生产的产品或提供劳务

的数量来表示。如估计的生产总量、工作时间或行驶里程等。

第七条　审核确定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必须履行实地监审程序，核对相关的固定资产登记簿和

固定资产卡片，对主要固定资产进行实地盘点。应重点关注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固定资产的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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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以及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等，并检查固定资产的总账和明细账。

第八条　审核确定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应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平稳性原则。凡与定价成本监审

的商品和服务无关、与消费者补偿成本无关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一律不得计入定价成本；固定资

产折旧相关因素对价格运动波幅影响较大的，应予以合理矫正以控制价格运动波幅。

第九条　固定资产原值应当遵循历史成本原则，按照取得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固定资产的取

得方式主要包括外购、自行建造、投资者投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企业合并等，取得的

方式不同，其成本构成内容也不同。

（一）外购固定资产成本，包括购买价款、增值税、进口关税等相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场地整理费、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

费等。如果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各项固定资产公允价值的比

例对总成本进行分摊，分别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二）自行建造固定资产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

成，作为入账价值。包括工程用物资成本、人工成本、应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交纳的相关税金

以及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

（三）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成本，应当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

费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但合同或约定不公允的除外。

第十条　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以下规定确定其初始计量：

（一）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应当支付的相关税费；

（二）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按以下顺序确定。

１、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

上应当支付的相关税费；

２、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作为初始计量。如接受捐赠的系旧的固定资产，按依据上述方法确定的新固定资产价值，减去

按该项资产的新旧程度估计的价值损耗后的余额，作为初始计量。

第十一条　盘盈的固定资产，按照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重置完全价值计价，或按以下方法

确定其初始计量：

（一）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按该项

资产的新旧程度估计的价值损耗后的余额，作为初始计量。

（二）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项固定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

为初始计量。

上述所称的“同类或类似”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规格、型号、性能、质量等级等特征。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是指经营者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以估计的未来现金流入和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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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未来现金流出后的余额，用恰当的折现率予以折现而得到的价值。

第十二条　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进行改扩建的，按照固定资产的原值，加上改扩建发生的

支出，减去改扩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后的余额作为初始计量。

第十三条　整体盘购的固定资产，依原始计量加改良支出按匀速折旧后的固定资产净值核定

初始计量。

第十四条　为保持定价成本的合理性、平稳性，成本监审中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应采用匀速

折旧的方法，（即：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不得采用加速折旧法。

（一）年限平均法又称直线法，是指将固定资产的应计折旧额均衡地分摊到固定资产预计使

用寿命内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每期折旧额均相等。计算公式如下：

年折旧率＝（１－预计净残值率）÷预计使用寿命（年）×１００％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年折旧率

（二）工作量法。工作量法是根据实际工作量计算每期应提折旧额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如

下：

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１－预计净残值率）÷预计总工作量

某项固定资产年折旧额＝单位工作量折旧额×该项固定资产年工作量

某些机器设备或运输设备等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期内所能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数量（如总生

产产品数量、总行驶里程、总工作小时以及总工作台班等）有明确规定，或能够合理预计的，可采用

工作量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第十五条　为简化固定资产折旧审核，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从次月起计提

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仍计提折旧，从次月起不计提折旧。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按照

《政府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下列固定资产在成本监审时不予计提折旧：

（一）进行过清产核资但未经政府管理部门认定的固定资产；

（二）企业、个人无偿捐赠、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等形成的固定资产；

（三）已计提完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

（四）处于处置状态的固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待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对外投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

（五）未投入实际使用或长期闲置的固定资产；

（六）不能提供有效价值证明的固定资产；

（七）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部分；

（八）过度投资的部分；

（九）其他违背成本监审原则或按照规定不得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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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在成本监审时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取值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一）对于促进科技进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关键设备、产品更新换代较快，以及常年处于

震动、超强度使用或受酸、碱等强力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可按照本规范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

年限（见附表）取下限值计算。

（二）对于未充分利用的固定资产、利用度达不到该固定资产的设计要求，法律或者类似规定

对资产使用的限制，可按照本规范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见附表）取上限值计算。

（三）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应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使用情况、使用环境和其他可参照的依据

等，按照本规范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见附表）合理取值计算。

（四）折旧年限低于经营者实际折旧年限的，按经营者实际折旧年限计算。

第十八条　残值率一般按３—５％计算，具体见附表。行业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实行特许经营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一）特许经营期满后资产无偿移交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最高不超过特许经营期。

（二）特许经营期满后资产有偿转让的，按本规范确定折旧年限。

第二十条　由政府补助或社会无偿投入（含捐助）形成的固定资产，其折旧原则上不应计入

定价成本；但后续支出可以计入定价成本。如政府允许计提折旧筹集更新改造资金的，该部分固

定资产折旧可以计入定价成本，但应当在定价成本核定表中单独反映。

第二十一条　修理和更新改良固定资产后续支出，是指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更新改造

支出、修理费等。固定资产后续支出处理原则为：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视为固定资产改良支

出，并重新核定固定资产的原值、使用寿命及年折旧费用：

（一）一次性发生的修理支出达到该固定资产原值２０％以上；

（二）经过修理后该项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延长２年以上；

（三）经过修理后该项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提高（如使产品质量实质性提高、使产品成本实质性

降低）；

（四）经过修理后的固定资产被用于新的或不同的用途。

（五）房屋及建筑物的大型内外装饰，消防系统等。

第二十二条　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应予资本化，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租赁

有效期内平均摊销。其摊销费用视同固定资产折旧，计入定价成本。

第二十三条　多项业务共同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按销售收入、资产占用时间（面积）比例、

产量或其他方法合理分摊折旧费用。

第二十四条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折旧审核参照本规范执行，但不得重复计算，即监审年度内

按照事业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设备购置费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未涉及以及对照本规范无参照标准的固定资产，国家对定价成本监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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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具体规定的，应当统筹兼顾消费者利益和行业健康发展。

第二十六条　本规范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３日发布的《四川省定

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４号）同时废止。

附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

附表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城市污水处理）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一、房屋建筑及构筑物

（一）生产用房（腐蚀性、强震性） ２５—４０ ３—５

（二）非生产用房 ３５—４５ ３—５

（三）简易房 ８—１０ ３—５

（四）非生产构筑物 １５—２５ ３—５

（五）腐蚀性生产构筑物 ２０—２５ ３—５

（六）非腐蚀性生产构筑物 １５—２５ ３—５

二、设备

（一）机器设备及配套 ３—１２ ３—５

（二）电气设备及配套 ５—１０ ３—５

（三）监控设备 ３—１０ ３—５

（四）水质检测设备 ３—６ ３—５

三、管网

（一）截污干管

钢管 １５—２０ ３—５

水泥管 ２０—３０ ３—５

玻钢管 １０—１５ ３—５

（二）工艺管道及附属设备 １５—２０ ３—５

（三）计量设备 ４—１０ ３—５

四、运输设备

（一）施工及维护车辆 ６—８ ３—５

（二）办公车辆 ８—１０ ３—５

五、办公设备及其他

（一）办公类电子设备 ５—７ ３—５

（二）办公家具及其他用品 ５—１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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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交通运输）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参考行驶里程（万千米）

一、出租客运汽车

（一）小、微型 ８ ６０

（二）中型 １０ ５０

（三）大型 １２ ６０

二、租赁载客汽车 １５ ６０

三、公交客运汽车 １３ ４０

四、其他小、微型营运载客汽车 １０ ６０

五、其他大、中型营运载客汽车 １５ ８０

六、专用校车 １５ ４０

七、中型非营运客车 ２０ ５０

八、大型非营运客车 ２０ ６０

九、载货货车

（一）单缸发动机 ９ ５０

（二）多缸发动机 １２ ３０

（三）微型 １２ ５０

（四）危险品运输 １０ ４０

（五）其他载货汽车（含半、全挂牵引车） １５ ７０

十、专项作业车

（一）载货功能 １５ ５０

（二）无载货功能 ３０ ５０

十一、半挂车

（一）危险品运输半挂车 １０ ７０

（二）集装箱半挂车 ２０ ７０

（三）其他半挂车 １５ ７０

十二、摩托车

（一）正三轮摩托车 １２ １０

（二）其他摩托车 １３ １２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燃气）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一、房屋及建筑物

（一）非腐蚀性生产用房 ３０—４０ ３—５

（二）腐蚀性生产用房 １０—２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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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生产用房 ３５—４５ ３—５

（四）简易房 ８—１０ ３—５

（五）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１５—２５ ３—５

二、机器设备 ６—１０ ３—５

三、燃气管网

（一）输气管道 １６—２５ ０

（二）配气站 １０—２５ ３—５

四、运输设备

（一）施工及维护车辆 ６—８ ３—５

（二）办公车辆 ８—１０ ３—５

五、办公设备及其他

（一）办公类电子设备 ５—７ ３—５

（二）家具 ５—１０ ３—５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电力）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一、房屋及建筑物

（一）非腐蚀性生产用房 ３０—４０ ３—５

（二）腐蚀性生产用房 １０—２５ ３—５

（三）非生产性房屋 ３５—４５ ３—５

（四）生产性建筑物 ３０—５０ ３—５

（五）非生产性建筑物 ２０—４０ ３—５

（六）其他房屋及建筑物 １０—３０ ３—５

二、专用设备

（一）发电设备 ２０—２５ ３—５

（二）输电线路 １８—３４ ３—５

（三）配电线路 １６—２６ ３—５

（四）变电配电设备 １８—２４ ３—５

三、用电计量设备 ８ ３—５

四、通讯线路及设备 ８ ３—５

五、自动化设备及仪器仪表 ８ ３—５

六、检修维护设备 １０ ３—５

七、生产管理用工器具 １０ ３—５

八、辅助生产类设备及器具 ２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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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运输设备

（一）生产性车辆 ６—８ ３—５

（二）非生产性车辆 ８—１０ ３—５

十、办公设备及其他

（一）办公类电子设备 ５—７ ３—５

（二）家具 ５—１０ ３—５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水利工程供水）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一、房屋、建筑物

（一）房屋

１、生产用房 ３０—４０ ３—５

２、受腐蚀生产用房 ２０—２５ ３—５

３、受强腐蚀生产用房 １０—１５ ３—５

４、非生产用房 ３５—４５ ３—５

５、简易房 ８—１０ ３—５

（二）建筑物

１、坝、闸建筑物 ５０—１００ ０

２、溢洪设施、泄洪、放水管洞建筑物 ５０—１００ ０

３、引水、灌排渠道、管网 ３０—５０ ０

４、发电建筑物 ３０—５０ ０

５、堤防 ３０—５０ ０

６、供水泵站 ３０—５０ ０

７、灌溉渠道 ３０ ０

二、水、电专用设备

（一）金属结构（压力钢管、闸阀、启闭设备） ２０—５０ ３—５

（二）机电设备 ３—５

１、水轮机组 ２０—２５ ３—５

２、排灌设备 １０—２５ ３—５

（三）水泵和喷灌设备 ６—１２ ３—５

三、通用设备

（一）机械设备 １０—１４ ３—５

（二）动力设备 １１—１８ ３—５

（三）传导设备 １５—２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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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动化控制及仪器仪表

１、自动化、半自动化控制设备 ８—１２ ３—５

２、电子计算机 ４—１０ ３—５

３、生产工具、勘测、实验、观测、研究等仪器设备 ５—１０ ３—５

四、办公设备及其他

（一）办公类电子设备 ５—７ ３—５

（二）通讯工具 ８—１０ ３—５

（三）家具、用具及其他用品 ５—１０ ３—５

五、运输设备

（一）专项作业车 １５—３０ ３—５

（二）其他专用汽车 ９—２０ ３—５

（三）办公用车 ８—２０ ３—５

（四）钢制水上运输设备 ２５ ３—５

（五）木质水上运输设备 １０ ３—５

六、经济林

经济林木 ５—１５ ３—５

备注：１．建筑物按级别对应不同折旧年限；

２．坝、闸建筑物不包括定向爆破坝、橡胶坝；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有线数字电视）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一、房屋及建筑物

（一）生产用房 ３０—４０ ３—５

（二）受腐蚀生产用房 ２０—２５ ３—５

（三）受强腐蚀生产用房 １０—１５ ３—５

（四）非生产用房 ３５—４５ ３—５

（五）简易房 ８—１０ ３—５

（六）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１５—２５ ３—５

二、专用设备

（一）有线数字电视电子设备

１、前端系统 ５—７ ３—５

２、传输系统 ５—７ ３—５

３、机房附属设备 ５—７ ３—５

４、运营支撑系统 ５—７ ３—５

２３



５、终端设备 ５—７ ３—５

（二）电源设备 ６—８ ３—５

（三）有线数字电视线路

１、电缆线路 ８—１０ ３—５

２、光缆线路 １０—１５ ３—５

３、管网 １５—２５ ３—５

三、通用设备

（一）机械设备 １０—１４ ３—５

（二）动力设备 １１—１８ ３—５

（三）电子电器设备

１、仪器、仪表 ５—７ ３—５

２、其他专用设备、工具 ５—７ ３—５

四、运输设备

（一）专项作业车 １５—３０ ３—５

（二）其他专用汽车 ９—２０ ３—５

（三）办公用车 ８—２０ ３—５

五、办公设备及其他

（一）办公类电子设备 ５—７ ３—５

（二）家具、用具及其他用品 ５—１０ ３—５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教育）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一、房屋、建筑物

（一）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５０—６０ ３—５

（二）混合结构 ４０—５０ ３—５

（三）砖木结构 ２０—３０ ３—５

（四）简易房 ８—１０ ３—５

（五）建筑物 １５—２５ ３—５

二、办公设备及其他

（一）办公类电子设备 ５—７ ３—５

（二）家具、用具及其他用品 ５—１０ ３—５

（三）学生家具 ５ ３—５

三、专用设备

（一）电力工业、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专用设备 ２０—３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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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安专用设备 ３—１０ ３—５

（三）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医疗设备、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殡葬设备及用品、专用仪器仪表、

５—１０ ３—５

（四）文艺设备、体育设备、娱乐设备 ５—１５ ３—５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旅游及其运载工具）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一、房屋、建筑物分类

（一）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５０—６０ ３—５

（二）混合结构 ４０—５０ ３—５

（三）砖木结构 ２０—３０ ３—５

（四）简易房 ８—１０ ３—５

（五）建筑物 １５—２５ ３—５

二、缆车电气设备

（一）空调器 ５—８ ３—５

（二）电用冷藏冷冰箱 ５—８ ３—５

（三）其他生产辅助用电器 ８—１０ ３—５

（四）其他电源设备 ８—１０ ３—５

（五）汽油发电机组 ８—１０ ３—５

（六）其他设备 ８—１０ ３—５

三、办公设备及其他

（一）办公类电子设备 ５—７ ３—５

（二）通讯工具 ８—１０ ３—５

（三）家具、用具及其他用品 ５—１０ ３—５

四、交通运输设备

（一）专项作业车 １５—３０ ３—５

（二）营运载客汽车 ８—１５ ３—５

（三）其他专用汽车 ９—２０ ３—５

（四）办公用车 ８—２０ ３—５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殡葬）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一、房屋及构筑物

（一）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５０—６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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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结构 ４０—５０ ３—５

（三）砖木结构 ２０—３０ ３—５

（四）简易房 ８—１０ ３—５

（五）礼堂及火化车间 ３０ ３—５

（六）灵堂 ４０ ３—５

二、专用设备

（一）发电机 １５ ３—５

（二）变压器 ２０ ３—５

（三）电子屏 ６ ３—５

（四）焚化设备 ５—１０ ３—５

（五）监控设备 ６ ３—５

（六）捡灰炉 １０ ３—５

（七）扒灰炉 １０ ３—５

（八）冰棺 ５ ３—５

（九）大冰柜 １０ ３—５

（十）尸床设备 ５ ３—５

（十一）太平柜 ５ ３—５

三、办公设备及其他

（一）办公类电子设备 ５—７ ３—５

（二）家具、用具及其他用品 ５—１０ ３—５

四、交通工具

（一）殡仪车 ８—１５ ３—５

（二）办公用车 ８—２０ ３—５

（三）其他专用汽车 ９—２０ ３—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２２３号　　　　　二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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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１６０ ９４６０ ７．００ ９２６０ ９５６０ ７．０８ ９３６０ ９６６０ ７．１５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７２８ １００２８ ７．５５ ９８２８ １０１２８ ７．６２ ９９２８ １０２２８ ７．７０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２９５ １０５９５ ８．０６ １０３９５ １０６９５ ８．１４ １０４９５ １０７９５ ８．２２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１５５ ８４５５ ７．１５ ８２５５ ８５５５ ７．２４ ８３５５ ８６５５ ７．３２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６６２ ８９６２ ７．５８ ８７６２ ９０６２ ７．６７ ８８６２ ９１６２ ７．７５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０８５ ９３８５ ７．８６ ９１８５ ９４８５ ７．９４ ９２８５ ９５８５ ８．０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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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四川电网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２３３号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有关电力用户：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３〕５２６号）要求，现将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电网”，含“子改分”、全资、控股公

司，下同）供区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电网在第二监管周期供区范围基础上，新增国网珙县供电公司，第三监管周期输配电

价标准（附件１），原“工商业及其他用电”更名为“工商业用电”，执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用户简称

“工商业用户”，工商业用户执行本通知公布的输配电价表，居民、农业用户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

售电价政策，四川电网、省属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供区内“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暂停实行丰水

期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四川电网５００千伏“网对网”外送电量送出省输电价格按０．

０５２２元／千瓦时（含税、含线损）执行。

二、四川电网供区内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由上网电价（交易电价或代理购电价）、上网环节线

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系统运行费用包括辅助服务费

用、抽水蓄能容量电费等。工商业用户承担的上网环节线损费用，以其实际购电上网电价为基础，

按本通知公布的国家核定上网环节综合线损率５．７９％计算确定，由四川电网随销售电量收取。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用户实际购电上网电价 ×上网环节综合线损率 ÷（１－上网环节综合线损

率）。在电力市场支持用户直接采购线损电量前，由四川电网代理采购线损电量，代理采购损益按

月向所有工商业用户（含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工商业用户通过四川电网购入的电

量，下同）分摊或分享。

三、四川电网供区内工商业用户用电容量在１００千伏安及以下的，执行单一制电价；３１５千伏

安及以上的，执行两部制电价；１００千伏安至３１５千伏安之间的，可选择执行单一制或两部制电价，

若需变更执行方式，用户应提前１５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对于用电容量在３１５千伏安及以

上的工商业用户，２０２３年５月底前执行单一制电价的，可继续执行单一制电价或选择执行两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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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若选择执行两部制电价，后期不可变更。

对于选择执行需量电价计费方式的两部制工商业用户，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达到２６０千瓦时

及以上的，当月需量电价按本通知公布标准９０％执行。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为用户所属全部计

量点当月总用电量除以合同变压器容量（含高压电动机）。

四、调整四川电网向存量地方电网（含存量省属地方电网，下同）趸售居民、农业用电价格，其

电价标准（附件２）。存量地方电网通过四川电网购入的工商业电量网间结算电价由上网电价（交

易电价或代理购电价）、单一制网间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组成，四川电网与存量地方电网结算

的单一制网间输配电价及其他有关事项继续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五、为促进工商业用户公平负担，四川电网供区内所有企业自备电厂（含余热、余气、余压自备

电厂）政策性交叉补贴调整按０．０１９６元／千瓦时（含税）征收。

六、做好与相关电价政策的衔接。

（一）四川电网保障居民、农业（含趸售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等产生的损益，在现行四川

电网代理购电制度框架下，向所有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藏区留存电量、弃水电量、电能替代、

高炉渣提钛输配电价继续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二）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规范四川省农网维护费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６９号）相关规定，继续对四川电网供区内农村供电所供电量

提取（未设供电所的按农村供电量提取）农村电网维护费，提取标准分别为居民用电０．２０元／千瓦

时、非居民用电０．１５４元／千瓦时，并免征增值税。四川电网供区内已出台农网维护费征收标准的

地区维持现状，未出台的统一按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６９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三）四川电网供区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高可靠性供电收费、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工业企

业阶梯电价、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统一按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出台的有关政策执行。

（四）存量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供区内居民、农业用电价格政策继续按现行规定执行，工商

业用电价格政策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其中存量地方电网低价区工商业用户输配电价继续按现行

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七、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和电价执行情况监

测工作，确保本次电价调整及时、平稳落实到位。执行过程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八、四川电网要按照相关要求，严格执行本通知公布的输配电价，统筹推进电网均衡发展；对

各电压等级的资产、费用、收入、输配售电量、负荷、用户报装容量、线损率、投资计划完成进度等与

输配电价相关的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归集，每年５月底前以正式文件报送我委。

九、本通知公布的电价政策和标准自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起执行。现行政策相关规定与本通知

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附件：１．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２．四川电网趸售目录销售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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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２５３号　　　　　二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０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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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汽油（国Ⅵ） ９２６０ ９５６０ ７．０８ ９３６０ ９６６０ ７．１５ ９４６０ ９７６０ ７．２２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８３４ １０１３４ ７．６２ ９９３４ １０２３４ ７．７０ １００３４ １０３３４ ７．７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４０７ １０７０７ ８．１５ １０５０７ １０８０７ ８．２２ １０６０７ １０９０７ ８．３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２５０ ８５５０ ７．２３ ８３５０ ８６５０ ７．３２ ８４５０ ８７５０ ７．４０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７６３ ９０６３ ７．６７ ８８６３ ９１６３ ７．７５ ８９６３ ９２６３ ７．８４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１９１ ９４９１ ７．９５ ９２９１ ９５９１ ８．０３ ９３９１ ９６９１ ８．１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四川省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３〕２５４号　　　　　二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行为，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神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令第８号）相关要求，特修订了《四川省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已经四川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会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四川省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附件

四川省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８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经省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定价机关）制定或者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过程中的成本监审行为，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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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城镇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配

合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工作。

第四条　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会

计制度，以及价格监管制度等规定。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污水处理直接相关或者间接相关。

（三）合理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反映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需要，并按照合理方法

和合理标准核算；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公允水平。

第五条　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的年度

财务报告以及手续齐备的原始凭证及账册为基础，对企业成本合理归集、分析、核定。

第六条　污水处理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独立的污水处理业务成本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污水

处理业务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收入。

第二章　定价成本构成

第七条　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由固定资产折旧费、污水处理生产成本和其他运营费用构成。污

水收集输送管网运营成本在污水处理定价成本外单列。

第八条　固定资产折旧费是指与污水处理相关的固定资产按照规定的折旧方法和年限计提

的费用，不包括污水收集输送管网固定资产折旧费。

第九条　污水处理生产成本，是指污水处理企业将通过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收集输送到污水处

理厂的生活污水、工业污（废）水和径流水净化处理所发生的各项合理支出，不包括污水收集输送

环节成本。包括直接材料费、动力费、人工费、修理费、污泥处置费、检验监测费、机物材料消耗费、

低值易耗品摊销及其他费用等。

（一）直接材料费，指污水处理企业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原材料、辅助材料、药剂费等材

料费用。

（二）动力费，指直接用于污水处理所需动力的费用。

（三）修理费，指污水处理企业为维护和保持污水处理相关设施正常工作状态所进行的外包

修理活动发生的检修费用。企业自行组织检修发生的材料消耗和人工费用计入对应科目，不再重

复计入。

（四）人工费，指污水处理企业从事污水处理业务的职工发生的薪酬支出。包括职工工资、社

会保险费、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人员支出。

职工工资是指以货币形式向职工发放的基本工资、津贴、奖金、补贴和加班工资等各种薪酬。

社会保险费是指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职业年金等（包括补充养老

和补充医疗保险）。

其他人员支出是指上述项目未包括的其他人员工资、病假两个月以上期间的人员工资、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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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等人员支出。

（五）污泥处置费，指污水处理企业对污泥进行浓缩、消化、脱水、无害化处理及填埋、焚烧、运

输等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费用。

（六）检验监测费，指污水处理企业为保证净化水质量和环境监控，对水质（含在线监测）、泥

质、臭气、噪声及危险废物处置等进行检验检测所发生的设施设备运维费和检测费。

第十条　其他运营费用是指污水处理过程中除以上费用外的直接相关费用。主要包括办公

费、水电费、租赁费、会议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审计费、取暖费、专业培训费、技术开发费、咨询

费、绿化费、价内税金（包含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环境保护税等）、财产保险费、低

值易耗品摊销、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及财务费用。

第十一条　下列费用不得计入污水处理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财务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以及价格监管制度等的费用。

（二）企业非持续、非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费用。

（三）与污水处理生产无关的费用，以及虽与污水处理经营有关，但有专项资金来源予以补偿

的费用。

（四）固定资产盘亏、毁损、闲置和出售的净损失。

（五）各类捐赠、赞助、滞纳金、违约金、罚款，以及计提的准备金。

（六）各类广告、公益宣传、对外投资等支出。

（七）向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缴纳

的各项费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八）企业过度购置固定资产所增加的支出（包括折旧、修理费、借款利息等）。

（九）污水处理经营权发生变动所产生的转让费。

（十）依据环境保护部门的监测结果，污水经处理后未达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所产生的一切

费用。

（十一）关联方交易超过市场公允价值部分的费用。

（十二）其他不合理费用。

第三章　定价成本核定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采用年限平均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

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核定。固定资产原值参照合理规模，遵循历史成本原值核定。

按照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根据有关部门认定的固定资产价值核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不能

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的、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得计提折旧。

第十三条　直接材料和动力的单位产品消耗数量、损耗率等主要技术指标，应当按照有关消

耗定额或者损耗率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核定，没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参照可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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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核定。同行业内各企业之间技术指标不可比的，应当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和区域差异等因

素，并参照企业历史水平合理核定。

直接材料等购进价格明显高于同期同类产品市场平均价格的，原则上应当按照同期同类产品

市场平均价格确定其进货成本。

第十四条　人工费的核定

职工工资总额按照核定的职工人数和职工平均工资核定。职工平均工资原则上据实核定，但

最高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职工人

数按实际在岗职工人数核定，政府有关部门或者行业有明确规定的，不得超过其规定人数。由政

府有关部门进行工资管理的，职工工资总额上限为按照其工资管理规定核定的数值。

劳务派遣用工应计入职工人数。劳务外包合同约定了用工人数的，按劳务合同约定的人数计

入职工人数；没有约定用工人数的，应按实际支付的劳务费和核定的平均工资折算人数并计入职

工人数。

未签订劳动合同或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职工不计入核定人员数量。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分别按不超过核定工资总额的２％、８％、１４％据实核

定。应在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和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的费用，不得在其他费用项目中列支。

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审核计算基数原则上按照企业实缴基数核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

资总额和当地政府规定的基数，计算比例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比例。

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按照一定年限分摊计入定价成本。分摊年限可根据职

工工作年限合理确定。

第十五条　修理费原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不得超过核定固定资产原值的２．５％。

第十六条　会议费、交通费、差旅费按照监审期间内平均水平核定。

第十七条　业务招待费原则上据实核定，但不得超过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５‰。

第十八条　价内税金按照监审期间内平均水平核定。

第十九条　摊销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原值、规定的摊销年限，

采用直线摊销法核定。评估增值部分不计入原值。

长期待摊费用按受益期限摊销。土地使用权费已计入地面建筑物价值且无法分离的，随建筑

物计提折旧；其他按照土地使用权年限摊销。网络软件费用按使用期限（合同期限）摊销。特许

经营权费用原则上不得计入定价成本，政府规定允许计入的，按照特许经营年限摊销，没有特许经

营年限的按３０年摊销。专利权等其他无形资产，按照受益年限摊销，没有明确受益年限的按不少

于１０年摊销。

第二十条　实行特许经营的，固定资产折旧原则上按第十二条规定执行。

企业账面有完整固定资产记录的，按照固定资产历史成本和规定年限计提折旧。企业将污水

处理设施计入“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并摊销的，按照设施投入运营时的历史成本和规定年限

分类计提折旧，相关无形资产摊销费用不得再次计入定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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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委托运营模式、账面不体现固定资产的，应取得相关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并按照历

史成本和规定年限分类计提折旧。

第二十一条　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原则上据实核定。年度利息支出差异较大的，按照还款

期计算的年平均利息核定。自有资本金比例未达到国家规定的，不足部分的借款利息不得计入定

价成本。

第二十二条　企业获得的与污水处理生产经营有关的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等，用于购

买固定资产的，其折旧不应计入定价成本，其后续支出可以计入定价成本；如用于补助专门项目

的，直接冲减该项费用；未明确规定具体用途的，应当冲减总成本。

第二十三条　污水处理企业的其他业务成本应单独核算，不计入污水处理定价成本。其他业

务与污水处理业务共同使用资产、人员或统一支付费用的，依托污水处理业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以及因从事污水处理业务而获得政府优惠政策，不能单独核算或者核算不合理的，应当将其他

业务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冲减总成本。该比例可采用收入比、直接人员数量比、资产比或者其他合

理方法确定。

已纳入污水处理成本核算的销售中水等其他业务收入冲减污水处理定价成本。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未具体规定审核标准的其他费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已明确规定

核算原则和标准的，按照相关规定核定；没有明确规定的，原则上据实核定，但应当符合公允水平。

第二十五条　污水处理总量的核定方法：

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后一年内的实际污水处理总量低于设计年污水处理能力６０％的，应按

设计能力的６０％核定污水处理总量；超过年污水处理能力６０％的，据实核定。

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一年后的实际年污水处理总量低于设计年污水处理能力７５％的，应按

设计能力的７５％核定污水处理总量；超过年污水处理能力７５％的，据实核定。

第二十六条　污水处理定价总成本及单位成本核算方法：

定价总成本＝固定资产折旧费＋污水处理生产成本＋其他运营费用

单位定价成本＝定价总成本÷核定污水处理总量

第四章　经营者责任

第二十七条　污水处理企业在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前应按照《四川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信息

公开办法》（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５８号），主动公开生产经营成本信息。

第二十八条　污水处理企业应当自收到成本监审书面通知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向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提供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所需资料（以下简称成本资料），并对所

提供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成本资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基本情况介绍。包括企业概况、经营范围、组织结构、职工总数、污水收集处理情况

等。

（二）按照定价机关要求和规定表式核算填报的成本报表，主要成本项目的核算方法、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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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摊方法及其相关依据。

（三）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的年度财务报告。

（四）生产经营相关的统计报表。

（五）成本监审所需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九条　污水处理企业应当按照成本监审要求，向监审人员开放查询企业各类资料的权

限，及时提供情况，反馈意见。污水处理企业拒绝提供成本监审所需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不

完整提供资料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中止成本监审、按照从低原则核定成本，并将其不良信用

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３年７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发布的《四

川省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６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学校学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３〕２６０号　　　　　二二三年六月一日

各公办高等学校，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教育主管部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

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８〕８２号）、《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教财〔２０２０〕５号）等要求，为完善高等教育成

本分担机制、促进我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经省政府批准，现就调整我省公办高等学校（以下

简称公办高校）学费标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办高校学费标准

本次调整范围为我省公办高校本、专科学费标准（中外合作办学除外）。按照“老生老办法、

新生新办法”原则，从 ２０２３年秋季学年起，我省公办高校新招录的本、专科学生执行新标准；此前

入学的在校学生仍执行原学费标准，如原学费标准高于新标准的，执行新标准。

（一）学费标准专业分类。

１．普通本科。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所划分的学科门类，划分如下。

（１）文科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

（２）理工类。包括理学、工学、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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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农学类。

（４）医学类。

（５）艺术类。一类为艺术学理论类、设计学类；二类为音乐与舞蹈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美术

学类。

２．高职高专。按照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并参照本科学科门类归类，划分如下。

（１）文科类。包括财经商贸大类、旅游大类、教育与体育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公共管理与服

务大类、新闻传播大类中的新闻出版类、文化艺术大类中的文化服务类。

（２）理工类。包括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土木建筑大类、水利大类、装备

制造大类、生物与化工大类、轻工纺织大类、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电子与信息大

类。

（３）农学类。包括农林牧渔大类。

（４）医学类。包括医药卫生大类。

（５）艺术类。一类包括文化艺术大类（艺术设计类、民族文化艺术类）；二类包括文化艺术大

类中的表演艺术类、新闻传播大类中的广播影视类。

（二）具体标准。

１．基准学费标准。文科类（不含体育学类中的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农学类４８００元／生·学年；理工类５２００元／生·学年；医学类和体育学类中的运动训练、民

族传统体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５８００元／生·学年；艺术类一类８０００元／生·学年，二类

１００００元／生·学年。

２．浮动机制。按照“优质优价”原则继续实行价格浮动机制，鼓励学校争优创先。在基准收费

标准基础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学位授权点学校、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校（不含艺术类专业）

上浮分别不超过２５％、２０％、１５％；成都体育学院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中国民用航

空飞行学院理工类专业上浮不超过２５％；省级高水平高职学校和国有企业举办的公办高职院校

（不含艺术类专业）上浮不超过１０％。以上各项上浮不累计。

符合条件的公办高校综合考虑专业平衡发展、示范引领作用以及生均培养成本差异等因素，

每年在上浮范围内自主科学确定学费上浮的专业范围和上浮比例。哲学、历史学两个专业门类中

的专业暂不执行上浮政策，后期根据专业发展需要适时进行调整。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类院校艺

术学理论类、设计学类１２０００元／生·学年，音乐与舞蹈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美术学类１５０００

元／生·学年，不执行浮动政策。

３．其他类继续按现行政策执行。公办高校成人教育学院、独立设置成人教育学院、开放大学

按各类学校标准的５０％执行。

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双语（外国语）教学实验班 ８０００—８５００元／生·学年；预科学生

５５００—１２０００元／生·学年；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示范性软件学院９８００—９９６０元／生·学年；６

所教育部批复的网络教育学院３０００—４８００元／生·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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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学分制收费。实行学分制收费的公办高校，学生按学分制培养方案正常完成学业所缴纳的

学费总额，原则上不得高于学年制学费总额。课程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可免费补考一次。补考不及

格者，若需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须按相应的学分数重新缴纳５０％的重修学费。各专业学分的具

体收费标准及管理办法由公办高校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未实行学分制的高等学校不得收取

重修学分学费。

二、严格执行学费公示和退费规定

（一）学费公示。各公办高校应按照《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学费标准、文件依据

等在校内醒目位置或学校官方网站收费专栏向学生公示，并在招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对

按规定应当公示而未公示的学费，或公示内容与规定政策不符的学费，学生有权拒绝缴纳。学费

标准变动时，学校要及时更新公示内容，确保公示内容合法、有效。学校要加强学费相关政策的宣

传解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二）退费规定。

１．学年制学费。学生退学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每学年按１０个月计算，实际在校月数指开

学月至学生办妥退学手续月的自然月数（不到半月的不计入，超过半月的计一个月）。

学年制学费退还额＝每学年的学费标准÷１０个月×（１０－学生实际在校月数）

２．学分制学费。学分制学费退还额 ＝每门课学分学费 ×（１－已开设课时 ÷该门课计划课

时）。

三、加强学费收支管理

公办高校学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收支两条线”要求，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取学费

时要按照财务隶属关系使用财政部门监（印）制的财政票据。

各公办高校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严格落实收费管理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不断健全完善公办高校预算拨款制度，推进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牢固树立绩效理念，提高预算资金

使用效益。

学费收入应全部用于办学支出，着力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不

得以冲抵财政拨款等方式平衡预算，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截留、挪用高等学校收费资金。

四、强化政策保障措施

（一）加大财政经费投入。落实公办高校举办者投入主体责任，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确保“两

个只增不减”政策落实。公办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后，确保财政对高等教育的保障水平不降低，并根

据财政收入情况加大对公办高校的支持力度。

（二）加大学生资助力度。进一步落实国家奖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资助政策，确保“应助

尽助”。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５％的资助经费，用于校内奖助学金、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无

息借款等，保障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和就读。设立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根据价格上涨

情况适时对学生食堂进行补贴。

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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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学费收支情况定期报送和公示制度。每年３月３１日前，各公办高校形成上一年度

学费收支专项报告，抄报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财政厅。专项报告包括学校上一年度学费收支情

况、贫困学生奖助政策执行情况以及成本核算信息等内容。执行学费浮动机制的公办高校应根据

上一年度学费收支情况，确定当年学费上浮的专业范围和比例，并在对外公布１个月前，将支撑性

文件等材料报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财政厅备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厅、财政厅可根据全省

专业发展需要，研究明确不予浮动的专业范围。相关部门对公办高校学费浮动的专业范围和上浮

比例进行抽查。各公办高校应在官方网站上设置收费专栏，定期公布学费收支专项报告、投诉举

报电话等内容。落实财务收支和预决算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二）加强部门联合监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公办高校学费收支情况的专项检查。对擅自提

高学费标准、不落实收费公示要求等行为，发展改革、教育、财政部门将移交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

行查处，切实维护公办高校收费秩序、规范收费行为，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本通知自２０２３年秋季学年起执行，有效期５年。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一律以本通

知为准。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３〕２７９号　　　　　二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９４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３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２０５ ９５０５ ７．０４ ９３０５ ９６０５ ７．１１ ９４５０ ９７０５ ７．１８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７７５ １００７５ ７．５８ ９８７５ １０１７５ ７．６６ ９９７５ １０２７５ ７．７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３４６ １０６４６ ８．１０ １０４４６ １０７４６ ８．１８ １０５４６ １０８４６ ８．２５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２００ ８５００ ７．１９ ８３００ ８６００ ７．２８ ８４００ ８７００ ７．３６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７１０ ９０１０ ７．６２ ８８１０ ９１１０ ７．７１ ８９１０ ９２１０ ７．７９

－２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１３５ ９４３５ ７．９０ ９２３５ ９５３５ ７．９９ ９３３５ ９６３５ ８．０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殟

殟殟
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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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邮政查询　１８９８０５３２２３３　邮编：６１０５００　　　　　　　　　　　　　　　
联系电话：８６５２２７０３（编辑）　邮编：６１００２１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１５６号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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